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2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佳展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蔣淑芬

代  理  人  汪玉蓮律師

被      告  吳石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孫如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許琳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

南檢察分署檢察長民國114年7月31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534號

處分書（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4年

度偵字第779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

聲請人即告訴人佳展貿易有限公司（下稱佳展公司）以被告

吳石城、孫如彥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第335條第1

項之侵占等罪嫌；被告許琳婕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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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嫌，向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

官於民國114年6月20日以114年度偵字第7791號為不起訴處

分（下稱不起訴處分書）後，佳展公司不服，聲請再議，經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於114年7月31日以114

年度上聲議字第1534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

書），該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4年8月5日送達予佳展公司，

嗣佳展公司於114年8月15日委任律師向本院提出本案聲請，

並未逾越法定期間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述案件卷宗核閱無

誤，並有前述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

刑事聲請准提自訴狀上之本院收文戳章及委任狀附卷可查，

是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訴意旨略以：吳石城自98年7月1日起，擔任嘉義縣○○

鄉○○村○○000號「保證責任嘉義縣種苗生產合作社」

（下稱種苗合作社）之經理至今，並自98年7月1日起，兼任

同門牌號碼佳展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現已卸任）；孫如彥於

98年7月至103年3月間，擔任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許琳婕自1

03年3月起至今，擔任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詎㈠吳石城、孫

如彥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利益，基於侵占、背信之

犯意聯絡，由吳石城指示孫如彥⑴於98年11月9日，購買種

苗合作社使用之吸塵器、冷氣、電子鍋，共新臺幣（下同）

2萬6,290元；於98年11月10日，購買種苗合作社使用之液晶

電視，共1萬9,900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等費用。⑵

於98年11月12日，委託文章水電工程行人員，安裝種苗合作

社宿舍房間之室內美術燈、壁燈及線路，花費共1萬1,760

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⑶於99年7月22日，委

託隆源企業社人員更換種苗合作社飲水機1年份之濾心共3,4

00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⑷於98年8月13日、9

8年10月26日、102年9月13日，分別購買種苗合作社使用之

茶具共759元、相機共9,990元、相機共3,489元，並以佳展

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⑸於99年12月24日、102年1月23日、

102年4月1日，分別購買種苗合作社用以贈送之林秀芬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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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頭禮2,000元、吳石城母親罐頭禮5,000元、魏吉祥罐頭組

2,500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⑹於100年6月27

日、103年3月14日、103年8月29日，以佳展公司款項，分別

發放種苗合作社之陳正中交際費禮金2,000元、孫如彥交際

費禮金6,000元、魏何碧練禮金2,000元。⑺於100年4月1

日、100年12月4日、101年2月1日、101年3月8日、101年11

月26日、102年11月21日，以佳展公司款項，分別支付種苗

合作社交際費之便餐4,280元、便餐1,880元、便餐520元、

便餐960元、高山茶禮品4,000元、信記茶葉禮品4,800元，

⑻自99年起至104年止，陸續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種苗合

作社保全費用共28萬7,152元。㈡吳石城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⑴明知日本客戶SAKATA SEED CORP

ORATION（下稱SAKATA公司）支付之試作費，係給付予佳展

公司之試種植物費用，竟將SAKATA公司給付之104、105年試

作費共89萬6,591元侵占入己。⑵自98年7月起至104年12月2

1日止，以支出燃料費為由，陸續侵占佳展公司資金共7萬5,

633元。㈢孫如彥明知自己係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而非任職

於佳展公司，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

自98年7月至103年3月止之任職期間，陸續以支領會計薪資

為由，侵占佳展公司資金共226萬9,399元。㈣許琳婕明知自

己係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而非任職於佳展公司，竟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自103年3月起至105年2月

止，陸續以支領會計薪資為由，侵占佳展公司資金共57萬2,

000元。因認吳石城、孫如彥均涉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

信、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等罪嫌；許琳婕涉有刑法第335條

第1項之侵占罪嫌。

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提自訴狀」、

「刑事補充理由狀」所載。

四、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

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

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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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

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

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

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

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

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

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

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

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

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

「得為必要之調查」，依照前述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

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

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

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

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

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

訴原則。

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述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之偵

查案卷結果，認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偵查

卷內所存證據，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逐一指駁，

且所述之理由確已針對何以被告3人均未構成佳展公司所指

上述罪嫌，為法律上之判斷，且未有違反論理法則或經驗法

則之情事。本院就佳展公司重複爭執之相同主張不再為論駁

外，茲另就聲請意旨所提理由予以指駁如下：

　㈠關於告訴意旨㈠⑺之交際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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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訴處分書已說明：種苗合作社、佳展公司因自蔣如松

（即代表人之父即原佳展公司及種苗合作社之實際負責人，

已歿）經營時起，兩者經營業務已混和重疊，兩者客戶亦大

都相同等情，除已如前述外，亦據證人即案發時同時為種苗

合作社及佳展公司員工蔡華佑證述明確，則此部分案發時吳

石城既以混和重疊方式經營種苗合作社、佳展公司，此部分

交際費用所招待之客戶，亦係兩者共通之客戶，而非單獨僅

種苗合作社之客戶，是吳石城以佳展公司資金支出此部分款

項，縱有未清楚區分兩者之瑕疵，仍不得認吳石城、孫如彥

有何不法所有或利益意圖等語，是佳展公司所指不起訴處分

書有理由不備之違法，應認為無理由。

　㈡關於告訴意旨㈡⑴之試作費部分：

　　依吳石城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我是實際試種植物的

人，當然是由我收取，這筆錢是日本人給的，因為種苗合作

社名義上不能收取日本人的錢，這是法律規定的，所以由佳

展公司出面收取，但實際上日本人是補助種苗合作社和佳展

公司開發的費用，如我剛才所述，日本人是種苗合作社和佳

展公司共同的客戶等語（他卷第245頁），佐以蔡華佑於檢

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吳石城有幫日本人試作植物，大部分

都是吳石城負責等語（他卷第262頁），堪認吳石城是實際

替SAKATA公司試種植物之人。再依證人即被告許琳婕於檢察

事務官詢問時證稱：於案發時，佳展公司的負責人是蔣漢陞

（即代表人之弟，已歿），我們每筆金額要支出前都會問過

蔣漢陞，是我本人去問蔣漢陞的，都是經過他同意才支出等

語（他卷第250頁），而吳石城於本案發生時同時為佳展公

司及種苗合作社之實際負責人，已經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在

案，並經本院核閱全部偵查卷宗屬實，佐以前述許琳婕之證

述，足認吳石城所收取告訴意旨㈡⑴之試作費，係經蔣漢陞

同意後，許琳婕始會製作如告證7所示之轉帳傳票、統一發

票（他卷第56至65頁），故佳展公司此部分告訴意旨應認為

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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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關於告訴意旨㈡⑵之燃料費部分：

　　依吳石城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這是我私人的汽車費

用，我都是開我私人的車出去做公司的事情，當然要跟公司

報帳，我當時是種苗合作社的經理，也是佳展公司的實際管

理人等語（他卷第245頁），佐以蔡華佑於檢察事務官詢問

時證稱：吳石城幾乎都是開他自己的車子去執行公司職務等

語（他卷第262反面頁）；許琳婕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

稱：當時佳展公司還沒有買公務車，後來這1、2年才買的公

務車，以前都是開私人車並申請油錢補助等語（他卷第251

頁），經核吳石城前述辯稱與蔡華佑、許琳婕之證言大致相

符。再者，依告證8所示佳展公司之支出代傳票，該些傳票

摘要有記載：燃料費 汽油（巡田）、（送貨）、（高雄送

貨）（他卷第67至76頁），以及吳石城之前述辯詞及蔡華

佑、許琳婕之證言，堪認吳石城向佳展公司核銷告訴意旨㈡

⑵之燃料費為合法、正當，且許琳婕亦已證述經過蔣漢陞同

意，始會支出相關費用，故佳展公司此部分告訴意旨亦應認

為無理由。

　㈣關於告訴意旨㈢、㈣之薪資部分：

　　佳展公司主張依告證4所示，種苗合作社有編列2個會計薪資

預算，惟不起訴處分書卻未說明為何孫如彥、許琳婕未在種

苗合作社支薪，卻由佳展公司支薪等語，惟查，不起訴處分

已說明：孫如彥、許琳婕於案發時，均係同時負責處理種苗

合作社、佳展公司之會計業務等節，業據蔡華佑、吳石城證

述無訛，且經調閱孫如彥、許琳婕之勞工保險資料結果，孫

如彥、許琳婕於案發時均係投保在佳展公司，而非種苗合作

社一事，有孫如彥、許琳婕之勞保資訊T-Road作業查詢各1

份存卷為憑，是孫如彥、許琳婕應屬佳展公司之員工，而非

種苗合作社之員工，則孫如彥、許琳婕既為佳展公司之員

工，亦確有辦理佳展公司之會計業務，孫如彥、許琳婕因此

領取佳展公司之薪資，要屬有據，尚無從對孫如彥、許琳婕

繩以此部分侵占之罪責等語，且經本院核閱全部偵查卷宗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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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孫如彥、許琳婕於案發時為佳展公司之投保員工，佳

展公司本應依法負有給付薪資之義務，縱孫如彥、許琳婕除

負責佳展公司會計業務外，亦同時負責種苗合作社之會計業

務，亦不因此免除佳展公司給付薪資之義務，且與種苗合作

社是否有編列如告證4之會計2人薪資預算（他卷第18頁）無

任何關聯，故佳展公司此部分告訴意旨亦應認為無理由。

　㈤又聲請意旨認駁回再議處分照採不起訴處分之偵查結果，並

另參酌與本案不相關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5年偵

字第3762號、107年偵字第2010號、109年偵字第4006號、11

0年偵字第7984號、112年偵字第7942號等5前案之不起訴處

分書，但未提示予佳展公司表示意見，駁回再議處分逕引用

前述5前案之不起訴處分書作為駁回再議之理由，顯屬率

斷，且前案所告訴之內容，與本案並不相同，亦違反採證法

則等語，惟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56條至258條所定「再議審

查程序」之相關規定，無課予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

總長應提示相關證據資料予佳展公司為陳述意見之義務規

定，且駁回再議處分書所援引前述5案件之不起訴處分書

（他卷第280至291頁），目的是要證明吳石城為佳展公司之

實際負責人，亦同時身兼種苗合作社之經理，且佳展公司辦

公室、種苗合作社辦公室及種苗合作社宿舍又相鄰等事實為

真實，則駁回再議處分書所援引前述5案件之不起訴處分書

與本案具有關聯性，在證據法則上當然可以採用，以作為判

斷告訴意旨所主張犯罪事實是否成立之基礎，故駁回再議處

分書難認有何佳展公司所指違反程序規定或證據法則等事

實，應認佳展公司此部分主張亦為無理由。

　㈥另佳展公司雖主張蔡華佑、許琳婕皆受吳石城指揮，其等證

言偏頗，不足採信，惟佳展公司未依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

具體說明前述2位證人之證詞不可採信之理由，故佳展公司

此部分主張亦應認為無理由。

　㈦再者，依佳展公司於刑事聲請准提自訴狀及刑事補充理由狀

所提出聲自證1至8等證據資料，均不足以認定被告3人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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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訴意旨所指罪嫌，即應認為本案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

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之要件。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依據，其認事用

法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相關證據法則之情形。是

聲請意旨所指摘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意旨不當，

並主張被告3人涉犯上述罪嫌等情，不足以使本院依卷內現

存證據達到足認被告3人有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提起公訴

之心證程度，是本案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育汝

　　　　　　　　　　　　　　　　　　法　官　蘇珈漪

　　　　　　　　　　　　　　　　　　法　官　楊博為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李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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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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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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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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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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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2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佳展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蔣淑芬
代  理  人  汪玉蓮律師
被      告  吳石城




            孫如彥




            許琳婕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民國114年7月31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534號處分書（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4年度偵字第779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聲請人即告訴人佳展貿易有限公司（下稱佳展公司）以被告吳石城、孫如彥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等罪嫌；被告許琳婕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向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於民國114年6月20日以114年度偵字第7791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不起訴處分書）後，佳展公司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於114年7月31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534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書），該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4年8月5日送達予佳展公司，嗣佳展公司於114年8月15日委任律師向本院提出本案聲請，並未逾越法定期間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述案件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前述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准提自訴狀上之本院收文戳章及委任狀附卷可查，是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訴意旨略以：吳石城自98年7月1日起，擔任嘉義縣○○鄉○○村○○000號「保證責任嘉義縣種苗生產合作社」（下稱種苗合作社）之經理至今，並自98年7月1日起，兼任同門牌號碼佳展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現已卸任）；孫如彥於98年7月至103年3月間，擔任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許琳婕自103年3月起至今，擔任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詎㈠吳石城、孫如彥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利益，基於侵占、背信之犯意聯絡，由吳石城指示孫如彥⑴於98年11月9日，購買種苗合作社使用之吸塵器、冷氣、電子鍋，共新臺幣（下同）2萬6,290元；於98年11月10日，購買種苗合作社使用之液晶電視，共1萬9,900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等費用。⑵於98年11月12日，委託文章水電工程行人員，安裝種苗合作社宿舍房間之室內美術燈、壁燈及線路，花費共1萬1,760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⑶於99年7月22日，委託隆源企業社人員更換種苗合作社飲水機1年份之濾心共3,400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⑷於98年8月13日、98年10月26日、102年9月13日，分別購買種苗合作社使用之茶具共759元、相機共9,990元、相機共3,489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⑸於99年12月24日、102年1月23日、102年4月1日，分別購買種苗合作社用以贈送之林秀芬母親罐頭禮2,000元、吳石城母親罐頭禮5,000元、魏吉祥罐頭組2,500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⑹於100年6月27日、103年3月14日、103年8月29日，以佳展公司款項，分別發放種苗合作社之陳正中交際費禮金2,000元、孫如彥交際費禮金6,000元、魏何碧練禮金2,000元。⑺於100年4月1日、100年12月4日、101年2月1日、101年3月8日、101年11月26日、102年11月21日，以佳展公司款項，分別支付種苗合作社交際費之便餐4,280元、便餐1,880元、便餐520元、便餐960元、高山茶禮品4,000元、信記茶葉禮品4,800元，⑻自99年起至104年止，陸續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種苗合作社保全費用共28萬7,152元。㈡吳石城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⑴明知日本客戶SAKATA SEED CORPORATION（下稱SAKATA公司）支付之試作費，係給付予佳展公司之試種植物費用，竟將SAKATA公司給付之104、105年試作費共89萬6,591元侵占入己。⑵自98年7月起至104年12月21日止，以支出燃料費為由，陸續侵占佳展公司資金共7萬5,633元。㈢孫如彥明知自己係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而非任職於佳展公司，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自98年7月至103年3月止之任職期間，陸續以支領會計薪資為由，侵占佳展公司資金共226萬9,399元。㈣許琳婕明知自己係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而非任職於佳展公司，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自103年3月起至105年2月止，陸續以支領會計薪資為由，侵占佳展公司資金共57萬2,000元。因認吳石城、孫如彥均涉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等罪嫌；許琳婕涉有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
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提自訴狀」、「刑事補充理由狀」所載。
四、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依照前述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述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之偵查案卷結果，認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偵查卷內所存證據，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逐一指駁，且所述之理由確已針對何以被告3人均未構成佳展公司所指上述罪嫌，為法律上之判斷，且未有違反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本院就佳展公司重複爭執之相同主張不再為論駁外，茲另就聲請意旨所提理由予以指駁如下：
　㈠關於告訴意旨㈠⑺之交際費部分：
　　不起訴處分書已說明：種苗合作社、佳展公司因自蔣如松（即代表人之父即原佳展公司及種苗合作社之實際負責人，已歿）經營時起，兩者經營業務已混和重疊，兩者客戶亦大都相同等情，除已如前述外，亦據證人即案發時同時為種苗合作社及佳展公司員工蔡華佑證述明確，則此部分案發時吳石城既以混和重疊方式經營種苗合作社、佳展公司，此部分交際費用所招待之客戶，亦係兩者共通之客戶，而非單獨僅種苗合作社之客戶，是吳石城以佳展公司資金支出此部分款項，縱有未清楚區分兩者之瑕疵，仍不得認吳石城、孫如彥有何不法所有或利益意圖等語，是佳展公司所指不起訴處分書有理由不備之違法，應認為無理由。
　㈡關於告訴意旨㈡⑴之試作費部分：
　　依吳石城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我是實際試種植物的人，當然是由我收取，這筆錢是日本人給的，因為種苗合作社名義上不能收取日本人的錢，這是法律規定的，所以由佳展公司出面收取，但實際上日本人是補助種苗合作社和佳展公司開發的費用，如我剛才所述，日本人是種苗合作社和佳展公司共同的客戶等語（他卷第245頁），佐以蔡華佑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吳石城有幫日本人試作植物，大部分都是吳石城負責等語（他卷第262頁），堪認吳石城是實際替SAKATA公司試種植物之人。再依證人即被告許琳婕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於案發時，佳展公司的負責人是蔣漢陞（即代表人之弟，已歿），我們每筆金額要支出前都會問過蔣漢陞，是我本人去問蔣漢陞的，都是經過他同意才支出等語（他卷第250頁），而吳石城於本案發生時同時為佳展公司及種苗合作社之實際負責人，已經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在案，並經本院核閱全部偵查卷宗屬實，佐以前述許琳婕之證述，足認吳石城所收取告訴意旨㈡⑴之試作費，係經蔣漢陞同意後，許琳婕始會製作如告證7所示之轉帳傳票、統一發票（他卷第56至65頁），故佳展公司此部分告訴意旨應認為無理由。
　㈢關於告訴意旨㈡⑵之燃料費部分：
　　依吳石城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這是我私人的汽車費用，我都是開我私人的車出去做公司的事情，當然要跟公司報帳，我當時是種苗合作社的經理，也是佳展公司的實際管理人等語（他卷第245頁），佐以蔡華佑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吳石城幾乎都是開他自己的車子去執行公司職務等語（他卷第262反面頁）；許琳婕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當時佳展公司還沒有買公務車，後來這1、2年才買的公務車，以前都是開私人車並申請油錢補助等語（他卷第251頁），經核吳石城前述辯稱與蔡華佑、許琳婕之證言大致相符。再者，依告證8所示佳展公司之支出代傳票，該些傳票摘要有記載：燃料費 汽油（巡田）、（送貨）、（高雄送貨）（他卷第67至76頁），以及吳石城之前述辯詞及蔡華佑、許琳婕之證言，堪認吳石城向佳展公司核銷告訴意旨㈡⑵之燃料費為合法、正當，且許琳婕亦已證述經過蔣漢陞同意，始會支出相關費用，故佳展公司此部分告訴意旨亦應認為無理由。
　㈣關於告訴意旨㈢、㈣之薪資部分：
　　佳展公司主張依告證4所示，種苗合作社有編列2個會計薪資預算，惟不起訴處分書卻未說明為何孫如彥、許琳婕未在種苗合作社支薪，卻由佳展公司支薪等語，惟查，不起訴處分已說明：孫如彥、許琳婕於案發時，均係同時負責處理種苗合作社、佳展公司之會計業務等節，業據蔡華佑、吳石城證述無訛，且經調閱孫如彥、許琳婕之勞工保險資料結果，孫如彥、許琳婕於案發時均係投保在佳展公司，而非種苗合作社一事，有孫如彥、許琳婕之勞保資訊T-Road作業查詢各1份存卷為憑，是孫如彥、許琳婕應屬佳展公司之員工，而非種苗合作社之員工，則孫如彥、許琳婕既為佳展公司之員工，亦確有辦理佳展公司之會計業務，孫如彥、許琳婕因此領取佳展公司之薪資，要屬有據，尚無從對孫如彥、許琳婕繩以此部分侵占之罪責等語，且經本院核閱全部偵查卷宗屬實，則孫如彥、許琳婕於案發時為佳展公司之投保員工，佳展公司本應依法負有給付薪資之義務，縱孫如彥、許琳婕除負責佳展公司會計業務外，亦同時負責種苗合作社之會計業務，亦不因此免除佳展公司給付薪資之義務，且與種苗合作社是否有編列如告證4之會計2人薪資預算（他卷第18頁）無任何關聯，故佳展公司此部分告訴意旨亦應認為無理由。
　㈤又聲請意旨認駁回再議處分照採不起訴處分之偵查結果，並另參酌與本案不相關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5年偵字第3762號、107年偵字第2010號、109年偵字第4006號、110年偵字第7984號、112年偵字第7942號等5前案之不起訴處分書，但未提示予佳展公司表示意見，駁回再議處分逕引用前述5前案之不起訴處分書作為駁回再議之理由，顯屬率斷，且前案所告訴之內容，與本案並不相同，亦違反採證法則等語，惟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56條至258條所定「再議審查程序」之相關規定，無課予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應提示相關證據資料予佳展公司為陳述意見之義務規定，且駁回再議處分書所援引前述5案件之不起訴處分書（他卷第280至291頁），目的是要證明吳石城為佳展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同時身兼種苗合作社之經理，且佳展公司辦公室、種苗合作社辦公室及種苗合作社宿舍又相鄰等事實為真實，則駁回再議處分書所援引前述5案件之不起訴處分書與本案具有關聯性，在證據法則上當然可以採用，以作為判斷告訴意旨所主張犯罪事實是否成立之基礎，故駁回再議處分書難認有何佳展公司所指違反程序規定或證據法則等事實，應認佳展公司此部分主張亦為無理由。
　㈥另佳展公司雖主張蔡華佑、許琳婕皆受吳石城指揮，其等證言偏頗，不足採信，惟佳展公司未依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具體說明前述2位證人之證詞不可採信之理由，故佳展公司此部分主張亦應認為無理由。
　㈦再者，依佳展公司於刑事聲請准提自訴狀及刑事補充理由狀所提出聲自證1至8等證據資料，均不足以認定被告3人有何原告訴意旨所指罪嫌，即應認為本案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之要件。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依據，其認事用法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相關證據法則之情形。是聲請意旨所指摘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意旨不當，並主張被告3人涉犯上述罪嫌等情，不足以使本院依卷內現存證據達到足認被告3人有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之心證程度，是本案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育汝
　　　　　　　　　　　　　　　　　　法　官　蘇珈漪
　　　　　　　　　　　　　　　　　　法　官　楊博為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李珈慧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2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佳展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蔣淑芬

代  理  人  汪玉蓮律師

被      告  吳石城





            孫如彥





            許琳婕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

南檢察分署檢察長民國114年7月31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534號

處分書（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4年

度偵字第779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

    聲請人即告訴人佳展貿易有限公司（下稱佳展公司）以被告

    吳石城、孫如彥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第335條第1

    項之侵占等罪嫌；被告許琳婕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

    罪嫌，向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

    官於民國114年6月20日以114年度偵字第7791號為不起訴處

    分（下稱不起訴處分書）後，佳展公司不服，聲請再議，經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於114年7月31日以114

    年度上聲議字第1534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

    書），該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4年8月5日送達予佳展公司，

    嗣佳展公司於114年8月15日委任律師向本院提出本案聲請，

    並未逾越法定期間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述案件卷宗核閱無

    誤，並有前述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

    刑事聲請准提自訴狀上之本院收文戳章及委任狀附卷可查，

    是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訴意旨略以：吳石城自98年7月1日起，擔任嘉義縣○○鄉

    ○○村○○000號「保證責任嘉義縣種苗生產合作社」（下稱種

    苗合作社）之經理至今，並自98年7月1日起，兼任同門牌號

    碼佳展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現已卸任）；孫如彥於98年7月

    至103年3月間，擔任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許琳婕自103年3月

    起至今，擔任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詎㈠吳石城、孫如彥共同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利益，基於侵占、背信之犯意聯絡

    ，由吳石城指示孫如彥⑴於98年11月9日，購買種苗合作社使

    用之吸塵器、冷氣、電子鍋，共新臺幣（下同）2萬6,290元

    ；於98年11月10日，購買種苗合作社使用之液晶電視，共1

    萬9,900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等費用。⑵於98年11月

    12日，委託文章水電工程行人員，安裝種苗合作社宿舍房間

    之室內美術燈、壁燈及線路，花費共1萬1,760元，並以佳展

    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⑶於99年7月22日，委託隆源企業社人

    員更換種苗合作社飲水機1年份之濾心共3,400元，並以佳展

    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⑷於98年8月13日、98年10月26日、10

    2年9月13日，分別購買種苗合作社使用之茶具共759元、相

    機共9,990元、相機共3,489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費

    用。⑸於99年12月24日、102年1月23日、102年4月1日，分別

    購買種苗合作社用以贈送之林秀芬母親罐頭禮2,000元、吳

    石城母親罐頭禮5,000元、魏吉祥罐頭組2,500元，並以佳展

    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⑹於100年6月27日、103年3月14日、1

    03年8月29日，以佳展公司款項，分別發放種苗合作社之陳

    正中交際費禮金2,000元、孫如彥交際費禮金6,000元、魏何

    碧練禮金2,000元。⑺於100年4月1日、100年12月4日、101年

    2月1日、101年3月8日、101年11月26日、102年11月21日，

    以佳展公司款項，分別支付種苗合作社交際費之便餐4,280

    元、便餐1,880元、便餐520元、便餐960元、高山茶禮品4,0

    00元、信記茶葉禮品4,800元，⑻自99年起至104年止，陸續

    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種苗合作社保全費用共28萬7,152元

    。㈡吳石城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⑴明知

    日本客戶SAKATA SEED CORPORATION（下稱SAKATA公司）支

    付之試作費，係給付予佳展公司之試種植物費用，竟將SAKA

    TA公司給付之104、105年試作費共89萬6,591元侵占入己。⑵

    自98年7月起至104年12月21日止，以支出燃料費為由，陸續

    侵占佳展公司資金共7萬5,633元。㈢孫如彥明知自己係種苗

    合作社之會計，而非任職於佳展公司，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自98年7月至103年3月止之任職期

    間，陸續以支領會計薪資為由，侵占佳展公司資金共226萬9

    ,399元。㈣許琳婕明知自己係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而非任職

    於佳展公司，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

    自103年3月起至105年2月止，陸續以支領會計薪資為由，侵

    占佳展公司資金共57萬2,000元。因認吳石城、孫如彥均涉

    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等罪嫌；

    許琳婕涉有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

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提自訴狀」、

    「刑事補充理由狀」所載。

四、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

    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

    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

    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

    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

    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

    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

    ，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

    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

    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

    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

    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

    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

    必要之調查」，依照前述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

    「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

    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

    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

    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

    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

    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

    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述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之偵

    查案卷結果，認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偵查

    卷內所存證據，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逐一指駁，

    且所述之理由確已針對何以被告3人均未構成佳展公司所指

    上述罪嫌，為法律上之判斷，且未有違反論理法則或經驗法

    則之情事。本院就佳展公司重複爭執之相同主張不再為論駁

    外，茲另就聲請意旨所提理由予以指駁如下：

　㈠關於告訴意旨㈠⑺之交際費部分：

　　不起訴處分書已說明：種苗合作社、佳展公司因自蔣如松（

    即代表人之父即原佳展公司及種苗合作社之實際負責人，已

    歿）經營時起，兩者經營業務已混和重疊，兩者客戶亦大都相

    同等情，除已如前述外，亦據證人即案發時同時為種苗合作

    社及佳展公司員工蔡華佑證述明確，則此部分案發時吳石城

    既以混和重疊方式經營種苗合作社、佳展公司，此部分交際

    費用所招待之客戶，亦係兩者共通之客戶，而非單獨僅種苗

    合作社之客戶，是吳石城以佳展公司資金支出此部分款項，

    縱有未清楚區分兩者之瑕疵，仍不得認吳石城、孫如彥有何不

    法所有或利益意圖等語，是佳展公司所指不起訴處分書有理由

    不備之違法，應認為無理由。

　㈡關於告訴意旨㈡⑴之試作費部分：

　　依吳石城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我是實際試種植物的人

    ，當然是由我收取，這筆錢是日本人給的，因為種苗合作社

    名義上不能收取日本人的錢，這是法律規定的，所以由佳展

    公司出面收取，但實際上日本人是補助種苗合作社和佳展公

    司開發的費用，如我剛才所述，日本人是種苗合作社和佳展

    公司共同的客戶等語（他卷第245頁），佐以蔡華佑於檢察

    事務官詢問時證稱：吳石城有幫日本人試作植物，大部分都

    是吳石城負責等語（他卷第262頁），堪認吳石城是實際替S

    AKATA公司試種植物之人。再依證人即被告許琳婕於檢察事

    務官詢問時證稱：於案發時，佳展公司的負責人是蔣漢陞（

    即代表人之弟，已歿），我們每筆金額要支出前都會問過蔣

    漢陞，是我本人去問蔣漢陞的，都是經過他同意才支出等語

    （他卷第250頁），而吳石城於本案發生時同時為佳展公司

    及種苗合作社之實際負責人，已經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在案，

    並經本院核閱全部偵查卷宗屬實，佐以前述許琳婕之證述，

    足認吳石城所收取告訴意旨㈡⑴之試作費，係經蔣漢陞同意後

    ，許琳婕始會製作如告證7所示之轉帳傳票、統一發票（他

    卷第56至65頁），故佳展公司此部分告訴意旨應認為無理由

    。

　㈢關於告訴意旨㈡⑵之燃料費部分：

　　依吳石城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這是我私人的汽車費用

    ，我都是開我私人的車出去做公司的事情，當然要跟公司報

    帳，我當時是種苗合作社的經理，也是佳展公司的實際管理

    人等語（他卷第245頁），佐以蔡華佑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

    證稱：吳石城幾乎都是開他自己的車子去執行公司職務等語

    （他卷第262反面頁）；許琳婕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

    當時佳展公司還沒有買公務車，後來這1、2年才買的公務車

    ，以前都是開私人車並申請油錢補助等語（他卷第251頁）

    ，經核吳石城前述辯稱與蔡華佑、許琳婕之證言大致相符。

    再者，依告證8所示佳展公司之支出代傳票，該些傳票摘要

    有記載：燃料費 汽油（巡田）、（送貨）、（高雄送貨）

    （他卷第67至76頁），以及吳石城之前述辯詞及蔡華佑、許

    琳婕之證言，堪認吳石城向佳展公司核銷告訴意旨㈡⑵之燃料

    費為合法、正當，且許琳婕亦已證述經過蔣漢陞同意，始會

    支出相關費用，故佳展公司此部分告訴意旨亦應認為無理由

    。

　㈣關於告訴意旨㈢、㈣之薪資部分：

　　佳展公司主張依告證4所示，種苗合作社有編列2個會計薪資

    預算，惟不起訴處分書卻未說明為何孫如彥、許琳婕未在種

    苗合作社支薪，卻由佳展公司支薪等語，惟查，不起訴處分

    已說明：孫如彥、許琳婕於案發時，均係同時負責處理種苗

    合作社、佳展公司之會計業務等節，業據蔡華佑、吳石城證

    述無訛，且經調閱孫如彥、許琳婕之勞工保險資料結果，孫如

    彥、許琳婕於案發時均係投保在佳展公司，而非種苗合作社

    一事，有孫如彥、許琳婕之勞保資訊T-Road作業查詢各1份存

    卷為憑，是孫如彥、許琳婕應屬佳展公司之員工，而非種苗

    合作社之員工，則孫如彥、許琳婕既為佳展公司之員工，亦

    確有辦理佳展公司之會計業務，孫如彥、許琳婕因此領取佳展

    公司之薪資，要屬有據，尚無從對孫如彥、許琳婕繩以此部

    分侵占之罪責等語，且經本院核閱全部偵查卷宗屬實，則孫

    如彥、許琳婕於案發時為佳展公司之投保員工，佳展公司本

    應依法負有給付薪資之義務，縱孫如彥、許琳婕除負責佳展

    公司會計業務外，亦同時負責種苗合作社之會計業務，亦不

    因此免除佳展公司給付薪資之義務，且與種苗合作社是否有

    編列如告證4之會計2人薪資預算（他卷第18頁）無任何關聯

    ，故佳展公司此部分告訴意旨亦應認為無理由。

　㈤又聲請意旨認駁回再議處分照採不起訴處分之偵查結果，並

    另參酌與本案不相關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5年偵字

    第3762號、107年偵字第2010號、109年偵字第4006號、110年偵

    字第7984號、112年偵字第7942號等5前案之不起訴處分書，

    但未提示予佳展公司表示意見，駁回再議處分逕引用前述5

    前案之不起訴處分書作為駁回再議之理由，顯屬率斷，且前

    案所告訴之內容，與本案並不相同，亦違反採證法則等語，

    惟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56條至258條所定「再議審查程序」

    之相關規定，無課予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應提

    示相關證據資料予佳展公司為陳述意見之義務規定，且駁回

    再議處分書所援引前述5案件之不起訴處分書（他卷第280至

    291頁），目的是要證明吳石城為佳展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亦同時身兼種苗合作社之經理，且佳展公司辦公室、種苗合

    作社辦公室及種苗合作社宿舍又相鄰等事實為真實，則駁回

    再議處分書所援引前述5案件之不起訴處分書與本案具有關

    聯性，在證據法則上當然可以採用，以作為判斷告訴意旨所

    主張犯罪事實是否成立之基礎，故駁回再議處分書難認有何

    佳展公司所指違反程序規定或證據法則等事實，應認佳展公

    司此部分主張亦為無理由。

　㈥另佳展公司雖主張蔡華佑、許琳婕皆受吳石城指揮，其等證

    言偏頗，不足採信，惟佳展公司未依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

    具體說明前述2位證人之證詞不可採信之理由，故佳展公司

    此部分主張亦應認為無理由。

　㈦再者，依佳展公司於刑事聲請准提自訴狀及刑事補充理由狀

    所提出聲自證1至8等證據資料，均不足以認定被告3人有何

    原告訴意旨所指罪嫌，即應認為本案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

    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之要件。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依據，其認事用

    法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相關證據法則之情形。是

    聲請意旨所指摘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意旨不當，

    並主張被告3人涉犯上述罪嫌等情，不足以使本院依卷內現

    存證據達到足認被告3人有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提起公訴

    之心證程度，是本案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育汝

　　　　　　　　　　　　　　　　　　法　官　蘇珈漪

　　　　　　　　　　　　　　　　　　法　官　楊博為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李珈慧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2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佳展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蔣淑芬

代  理  人  汪玉蓮律師

被      告  吳石城





            孫如彥





            許琳婕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民國114年7月31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534號處分書（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4年度偵字第779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聲請人即告訴人佳展貿易有限公司（下稱佳展公司）以被告吳石城、孫如彥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等罪嫌；被告許琳婕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向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於民國114年6月20日以114年度偵字第7791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不起訴處分書）後，佳展公司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於114年7月31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534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書），該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4年8月5日送達予佳展公司，嗣佳展公司於114年8月15日委任律師向本院提出本案聲請，並未逾越法定期間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述案件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前述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准提自訴狀上之本院收文戳章及委任狀附卷可查，是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訴意旨略以：吳石城自98年7月1日起，擔任嘉義縣○○鄉○○村○○000號「保證責任嘉義縣種苗生產合作社」（下稱種苗合作社）之經理至今，並自98年7月1日起，兼任同門牌號碼佳展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現已卸任）；孫如彥於98年7月至103年3月間，擔任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許琳婕自103年3月起至今，擔任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詎㈠吳石城、孫如彥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利益，基於侵占、背信之犯意聯絡，由吳石城指示孫如彥⑴於98年11月9日，購買種苗合作社使用之吸塵器、冷氣、電子鍋，共新臺幣（下同）2萬6,290元；於98年11月10日，購買種苗合作社使用之液晶電視，共1萬9,900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等費用。⑵於98年11月12日，委託文章水電工程行人員，安裝種苗合作社宿舍房間之室內美術燈、壁燈及線路，花費共1萬1,760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⑶於99年7月22日，委託隆源企業社人員更換種苗合作社飲水機1年份之濾心共3,400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⑷於98年8月13日、98年10月26日、102年9月13日，分別購買種苗合作社使用之茶具共759元、相機共9,990元、相機共3,489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⑸於99年12月24日、102年1月23日、102年4月1日，分別購買種苗合作社用以贈送之林秀芬母親罐頭禮2,000元、吳石城母親罐頭禮5,000元、魏吉祥罐頭組2,500元，並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該費用。⑹於100年6月27日、103年3月14日、103年8月29日，以佳展公司款項，分別發放種苗合作社之陳正中交際費禮金2,000元、孫如彥交際費禮金6,000元、魏何碧練禮金2,000元。⑺於100年4月1日、100年12月4日、101年2月1日、101年3月8日、101年11月26日、102年11月21日，以佳展公司款項，分別支付種苗合作社交際費之便餐4,280元、便餐1,880元、便餐520元、便餐960元、高山茶禮品4,000元、信記茶葉禮品4,800元，⑻自99年起至104年止，陸續以佳展公司款項，支付種苗合作社保全費用共28萬7,152元。㈡吳石城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⑴明知日本客戶SAKATA SEED CORPORATION（下稱SAKATA公司）支付之試作費，係給付予佳展公司之試種植物費用，竟將SAKATA公司給付之104、105年試作費共89萬6,591元侵占入己。⑵自98年7月起至104年12月21日止，以支出燃料費為由，陸續侵占佳展公司資金共7萬5,633元。㈢孫如彥明知自己係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而非任職於佳展公司，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自98年7月至103年3月止之任職期間，陸續以支領會計薪資為由，侵占佳展公司資金共226萬9,399元。㈣許琳婕明知自己係種苗合作社之會計，而非任職於佳展公司，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自103年3月起至105年2月止，陸續以支領會計薪資為由，侵占佳展公司資金共57萬2,000元。因認吳石城、孫如彥均涉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等罪嫌；許琳婕涉有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

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提自訴狀」、「刑事補充理由狀」所載。

四、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依照前述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述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之偵查案卷結果，認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偵查卷內所存證據，敘明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逐一指駁，且所述之理由確已針對何以被告3人均未構成佳展公司所指上述罪嫌，為法律上之判斷，且未有違反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本院就佳展公司重複爭執之相同主張不再為論駁外，茲另就聲請意旨所提理由予以指駁如下：

　㈠關於告訴意旨㈠⑺之交際費部分：

　　不起訴處分書已說明：種苗合作社、佳展公司因自蔣如松（即代表人之父即原佳展公司及種苗合作社之實際負責人，已歿）經營時起，兩者經營業務已混和重疊，兩者客戶亦大都相同等情，除已如前述外，亦據證人即案發時同時為種苗合作社及佳展公司員工蔡華佑證述明確，則此部分案發時吳石城既以混和重疊方式經營種苗合作社、佳展公司，此部分交際費用所招待之客戶，亦係兩者共通之客戶，而非單獨僅種苗合作社之客戶，是吳石城以佳展公司資金支出此部分款項，縱有未清楚區分兩者之瑕疵，仍不得認吳石城、孫如彥有何不法所有或利益意圖等語，是佳展公司所指不起訴處分書有理由不備之違法，應認為無理由。

　㈡關於告訴意旨㈡⑴之試作費部分：

　　依吳石城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我是實際試種植物的人，當然是由我收取，這筆錢是日本人給的，因為種苗合作社名義上不能收取日本人的錢，這是法律規定的，所以由佳展公司出面收取，但實際上日本人是補助種苗合作社和佳展公司開發的費用，如我剛才所述，日本人是種苗合作社和佳展公司共同的客戶等語（他卷第245頁），佐以蔡華佑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吳石城有幫日本人試作植物，大部分都是吳石城負責等語（他卷第262頁），堪認吳石城是實際替SAKATA公司試種植物之人。再依證人即被告許琳婕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於案發時，佳展公司的負責人是蔣漢陞（即代表人之弟，已歿），我們每筆金額要支出前都會問過蔣漢陞，是我本人去問蔣漢陞的，都是經過他同意才支出等語（他卷第250頁），而吳石城於本案發生時同時為佳展公司及種苗合作社之實際負責人，已經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在案，並經本院核閱全部偵查卷宗屬實，佐以前述許琳婕之證述，足認吳石城所收取告訴意旨㈡⑴之試作費，係經蔣漢陞同意後，許琳婕始會製作如告證7所示之轉帳傳票、統一發票（他卷第56至65頁），故佳展公司此部分告訴意旨應認為無理由。

　㈢關於告訴意旨㈡⑵之燃料費部分：

　　依吳石城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這是我私人的汽車費用，我都是開我私人的車出去做公司的事情，當然要跟公司報帳，我當時是種苗合作社的經理，也是佳展公司的實際管理人等語（他卷第245頁），佐以蔡華佑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吳石城幾乎都是開他自己的車子去執行公司職務等語（他卷第262反面頁）；許琳婕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當時佳展公司還沒有買公務車，後來這1、2年才買的公務車，以前都是開私人車並申請油錢補助等語（他卷第251頁），經核吳石城前述辯稱與蔡華佑、許琳婕之證言大致相符。再者，依告證8所示佳展公司之支出代傳票，該些傳票摘要有記載：燃料費 汽油（巡田）、（送貨）、（高雄送貨）（他卷第67至76頁），以及吳石城之前述辯詞及蔡華佑、許琳婕之證言，堪認吳石城向佳展公司核銷告訴意旨㈡⑵之燃料費為合法、正當，且許琳婕亦已證述經過蔣漢陞同意，始會支出相關費用，故佳展公司此部分告訴意旨亦應認為無理由。

　㈣關於告訴意旨㈢、㈣之薪資部分：

　　佳展公司主張依告證4所示，種苗合作社有編列2個會計薪資預算，惟不起訴處分書卻未說明為何孫如彥、許琳婕未在種苗合作社支薪，卻由佳展公司支薪等語，惟查，不起訴處分已說明：孫如彥、許琳婕於案發時，均係同時負責處理種苗合作社、佳展公司之會計業務等節，業據蔡華佑、吳石城證述無訛，且經調閱孫如彥、許琳婕之勞工保險資料結果，孫如彥、許琳婕於案發時均係投保在佳展公司，而非種苗合作社一事，有孫如彥、許琳婕之勞保資訊T-Road作業查詢各1份存卷為憑，是孫如彥、許琳婕應屬佳展公司之員工，而非種苗合作社之員工，則孫如彥、許琳婕既為佳展公司之員工，亦確有辦理佳展公司之會計業務，孫如彥、許琳婕因此領取佳展公司之薪資，要屬有據，尚無從對孫如彥、許琳婕繩以此部分侵占之罪責等語，且經本院核閱全部偵查卷宗屬實，則孫如彥、許琳婕於案發時為佳展公司之投保員工，佳展公司本應依法負有給付薪資之義務，縱孫如彥、許琳婕除負責佳展公司會計業務外，亦同時負責種苗合作社之會計業務，亦不因此免除佳展公司給付薪資之義務，且與種苗合作社是否有編列如告證4之會計2人薪資預算（他卷第18頁）無任何關聯，故佳展公司此部分告訴意旨亦應認為無理由。

　㈤又聲請意旨認駁回再議處分照採不起訴處分之偵查結果，並另參酌與本案不相關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5年偵字第3762號、107年偵字第2010號、109年偵字第4006號、110年偵字第7984號、112年偵字第7942號等5前案之不起訴處分書，但未提示予佳展公司表示意見，駁回再議處分逕引用前述5前案之不起訴處分書作為駁回再議之理由，顯屬率斷，且前案所告訴之內容，與本案並不相同，亦違反採證法則等語，惟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56條至258條所定「再議審查程序」之相關規定，無課予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應提示相關證據資料予佳展公司為陳述意見之義務規定，且駁回再議處分書所援引前述5案件之不起訴處分書（他卷第280至291頁），目的是要證明吳石城為佳展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亦同時身兼種苗合作社之經理，且佳展公司辦公室、種苗合作社辦公室及種苗合作社宿舍又相鄰等事實為真實，則駁回再議處分書所援引前述5案件之不起訴處分書與本案具有關聯性，在證據法則上當然可以採用，以作為判斷告訴意旨所主張犯罪事實是否成立之基礎，故駁回再議處分書難認有何佳展公司所指違反程序規定或證據法則等事實，應認佳展公司此部分主張亦為無理由。

　㈥另佳展公司雖主張蔡華佑、許琳婕皆受吳石城指揮，其等證言偏頗，不足採信，惟佳展公司未依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具體說明前述2位證人之證詞不可採信之理由，故佳展公司此部分主張亦應認為無理由。

　㈦再者，依佳展公司於刑事聲請准提自訴狀及刑事補充理由狀所提出聲自證1至8等證據資料，均不足以認定被告3人有何原告訴意旨所指罪嫌，即應認為本案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之要件。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調查證據、採認事實確有依據，其認事用法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相關證據法則之情形。是聲請意旨所指摘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意旨不當，並主張被告3人涉犯上述罪嫌等情，不足以使本院依卷內現存證據達到足認被告3人有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之心證程度，是本案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育汝

　　　　　　　　　　　　　　　　　　法　官　蘇珈漪

　　　　　　　　　　　　　　　　　　法　官　楊博為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李珈慧



